
第 1915 期商标公告 2024年12月13日

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60号809A室

上海肯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0949973

申  请  人

郑州先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7类：防水包装物；非金属软管；管道用非金属接头；接头用密封物；非文具用、非医用、

非家用胶带；乳胶（天然胶）；非包装用塑料膜；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；绝缘、隔热、隔音用

材料；封拉线（卷烟）

申请日期 2024年09月14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4年12月14日至2025年03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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